
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視野獎助基金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.08.26 105-1-1系務會議通過 

105.10.12 105-1-2系務會議修正 

一、宗旨 

大學教育除專業知識的培養外，「開拓視野、增長見識」應為學生時

期所追求學習目標。為鼓勵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學生通過對外親身學習，

引領思想通往更高更寬闊視野探索，為人生增加攀爬上進的動力，因此，成

立「視野獎助基金」。 

二、獎助項目 

(一)邀請海內外知名學者、專家來校參訪、演講及交流。 

(二)師生組織對外參加與法學相關競賽、辯論、講座、參訪或出版書籍。 

(三)學生參加或出席校外各項有關法學研討會、講習等各種課程。 

(四)與本基金成立宗旨相符合之活動。 

三、獎助額度新台幣 60萬元 

(一)每年新台幣 15萬元，自 105學年起，共執行 4學年，逐年撥付。 

(二)每年以額度內使用，若學年度有剩餘者，撥由下年度繼續使用。 

(三)全額或部份補助獎助以交通、食宿、報名費及出席費等費用。 

四、獎助審核 

獎助項目及額度，由亞洲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三位助理教授以上老師組

成視野獎助基金審議委員會審核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。 

五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